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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文件

沪住建规范〔2022〕12号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

关于印发《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关键岗位人员

到岗履职人脸识别考勤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关键岗位人员到岗履职人脸识

别考勤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            2022 年 12 月 5 日

  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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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关键岗位人员到岗履职

人脸识别考勤管理办法
 

第一章 总则

　　第一条（目的和依据）

为规范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关键岗位人员管理，确保建设工

程质量和安全生产，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《建筑施工企业负

责人及项目负责人施工现场带班暂行办法》（建质〔2011〕111

号）等相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（适用范围）

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各类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（非

交通类）工程的施工现场关键岗位人员到岗履职人脸识别考勤,

其他专业工程参照执行。

第三条（关键岗位人员）

本办法规定的关键岗位人员共分 I、II两类：

I 类关键岗位人员包括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（项目经理）、

专职安全员和监理单位总监理工程师；

II类关键岗位人员包括施工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、质量员、

施工员、取样员、机械员和监理单位总监代表、专业监理工程

师、专业监理员等。

　　第四条（考勤要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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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本办法规定的考勤到岗率为关键岗位人员在岗履职的基本

考核要求，考勤时间不满足规定要求视同为人员不履职。

　　第五条（配备标准）

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关键岗位人员配备标准按照相关规定

执行。

第六条（考勤平台）

考勤系统入口及平台设置在“一网统管”建设管理条线相

关模块。

第二章 人脸信息采集与考勤

第七条（信息录入）

施工现场应在开工前完成与项目报建备案信息相符的关键

岗位人员的信息录入。

第八条（考勤起止）

Ⅰ类关键岗位人员考勤起止时间为从信息录入第二天开始，

到项目完成合同约定的工作内容，安全生产标准化竣工确认为

止；

Ⅱ类关键岗位人员考勤起止时间为各条线施工起始至结束，

具体时间应由建设单位、监理单位审核确认。

第九条（到岗率规定）

施工现场关键岗位人员考勤月到岗率不得低于当月施工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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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的 80%，（当月施工天数如无春节放假、请假及其他特殊原因

的按当月日历天数计，下同）。

第十条（有效考勤）

施工现场关键岗位人员在项目的有效考勤为：每日考勤时

间应与施工作业时间相符，以当日最早入场和最晚一次退场考

勤时间间隔计算。考勤时间间隔少于 5 小时的视为无效考勤，

按当天缺勤计算。

第十一条（停工规定）

施工现场因故停止施工，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和建设单位

应将《停工报告》报监督机构，经监督机构审核后停止人员考

勤。复工前需现场检查符合开工条件，并经建设单位、监理单

位确认后报监督机构，恢复人员考勤。

第十二条（请假规定）

项目部关键岗位人员因事外出，可提交请假申请，安排指

定具备同等证书或资格的人员顶岗考勤，并报建设单位审核。

准予请假的，顶岗人员考勤数据并入该岗位人员统计。关键岗

位人员请假时间不得超过当月施工天数的 20%。

第十三条（人员变更）

项目管理机构关键岗位人员因工作调动、身体健康等原因

确需更换的，不得降低相应的资格条件，由建设单位和监理单

位审核，其中 I类关键岗位人员应同时报工程监督机构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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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日常管理和监督处置

第十四条（建设单位要求）

建设单位负责对施工现场关键岗位人员考勤管理实施总负

责，应定期督促落实和日常检查，发现人员不按本办法进行人

脸识别考勤的，应责令其改正，对拒不改正的，应及时报告监

督机构。

第十五条（施工企业、监理企业要求）

各施工企业、监理企业应建立施工现场关键人员到岗考核

办法，及时关注承建（监理）项目的日常考勤情况，发现施工

现场关键岗位人员不按本办法进行人脸识别考勤的，应及时进

行处置。

第十六条（监督处置）

施工现场 I 类关键岗位人员月度考勤率低于规定要求的，

由一网统管平台推送建设单位、施工企业、监理企业，进行整

改处置，拒不整改或再次出现考勤率仍低于规定要求，由监督

机构按照不到岗履职进行处罚，同时该项目当年度不能被推荐

参评各类评优评先奖项。

施工现场 II类关键岗位人员月度考勤率低于规定要求的，

由一网统管平台推送施工企业、监理企业进行整改处置，拒不

整改或再次出现考勤率仍低于规定要求，由监督机构对企业进

行警示约谈，拒不整改或再次出现考勤率仍低于规定要求，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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季度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结果为“不合格”，同时该项目当年度

不能被推荐参评各类评优评先奖项。

第十七条（弄虚作假处置）

施工企业、监理企业及其人员在人脸识别考勤中弄虚作假

的，一经查实，按未到岗履职处理。

第十八条（有效期限）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年。

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2022年12月5日印发


